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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6日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2505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尚多旭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19,163,777,335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126,358,468股。公司有部分股东放弃表决

权，具体为：⑴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放弃该次交易所获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截至本次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前述股东涉及放弃表决权股份共979,114,170股。⑵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22家股

东承诺，如业绩承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将受到权利限制，将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

的权利。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受领完毕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经法院裁

定的2018、2019、2020� 年业绩承诺补偿债权对应的偿债资源，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2018、2019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其2018、2019年应补偿股份对应股东权利不再受限。新合作商贸

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含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涉及放弃表决权股份共1,075,

956,683股，为其2018年、2019年业绩承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公司原股东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因

未完成2018�年、2019�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涉及放弃表决权股份共29,757,298�股，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已被司法划转至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股份受让方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应当遵守原股东延边新合作

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作出的放弃上述股份对应表决权的承诺， 即其受让股份中29,757,298股放弃对应表决

权。 另外，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系为协助《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账户，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该账户持有7,952,

590,716股股票，将不行使标的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本次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如下表：

公司股份总数（股） 19,163,777,335

其中：5家股东放弃表决权股份数（股） 979,114,170

16家股东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放弃表决权股份数（股） 1,105,713,981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无表决权) 7,952,590,716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9,126,358,468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586

代表股份（股） 2,866,038,085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14.955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4040%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24

代表股份（股） 2,219,878,474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11.583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3238%

网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人) 562

代表股份（股） 646,159,611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3.371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801%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人） 564

代表股份（股） 646,643,511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3.374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854%

2.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㈠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及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1.2022 年 度

财务决算报

告

2,866,038,

085

2,800,432,

862

97.71% 60,934,576 2.13% 4,670,647 0.16% 表决通过

2.2022 年 度

利润分配预

案

2,866,038,

085

2,801,522,

946

97.75% 59,186,497 2.07% 5,328,642 0.19% 表决通过

3.关于申请融

资授信额度

的议案

2,866,038,

085

2,404,006,

746

83.88% 58,331,079 2.04%

403,700,

260

14.09% 表决通过

4.关于申请与

控股子公司

互保额度的

议案

2,866,038,

085

2,400,437,

519

83.75% 61,141,464 2.13%

404,459,

102

14.11% 表决通过

5.2022 年 董

事会工作报

告

2,866,038,

085

2,800,562,

279

97.72% 60,732,159 2.12% 4,743,647 0.17% 表决通过

6. �2022年监

事会工作报

告

2,866,038,

085

2,800,755,

579

97.72% 60,538,859 2.11% 4,743,647 0.17% 表决通过

7. �2022年年

度报告和摘

要

2,866,038,

085

2,398,202,

419

83.68% 60,193,259 2.10%

407,642,

407

14.22% 表决通过

8.关于未弥补

亏损达到实

收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

议案

2,866,038,

085

2,801,307,

463

97.74% 63,088,927 2.20% 1,641,695 0.06% 表决通过

9.关于修订对

外担保管理

办法的议案

2,866,038,

085

2,803,148,

542

97.81% 61,840,643 2.16% 1,048,900 0.04% 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1.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同意

公司2022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3.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会

议同意公司依照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的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

划》，公司及其二十四家控股子公司依法办理留债清偿相关事项并签署协议，不再逐笔呈报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批。

会议同意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的融资授信额度为20亿元 （本额度包括但

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保理业务、信贷证明、贷款承诺函、经营性物业贷款、项

目融资、固定资产融资、商圈贷等间接融资），授权供销大集董事长在此额度内决定具体使用融资授信额度

的公司，并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办理具体业务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抵押

合同、担保合同、质押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协议等相关融资类合同及文件，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期限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4.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与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

议案》。会议同意批准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互保额度为20亿元（本互保额度包括

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7亿元，子公司对公司担保6亿

元，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7亿元。会议同意授权供销大集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办理前述担保业务涉

及的互保及互保调剂具体相关合同及文件等，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

或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期限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5.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6.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7.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8.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议案》。

9.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

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吕延峰、张晔

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68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23-24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会” ）第二十

九次会议（“会议” ）于2023年5月12日发出书面通知。 会议于2023年5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

董事11位，实到董事11位。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万涛先生

主持，董事会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成员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相关事宜

的议案》。

决议二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职能的议案》。

同意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为战略与ESG委员会，并修订《战略与ESG委员会议事规则》；同

意将审核委员会更名为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并修订《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决议三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万涛、管泽民、杜军、黄翔宇、解正林、秦朝

晖、唐松、陈海峰、杨钧、周颖、黄江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唐松、陈海峰、杨钧、周

颖、黄江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有关候选人的简历请见附件。

此议案需提交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唐松、陈海峰、杨钧、周

颖、黄江东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远勤女士、唐松先生、陈海峰先生、杨钧先生及高松先生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万涛，1968年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主席及提名委员会委员，上海赛

科公司董事，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先生于1992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石化股份

公司化工事业部树脂橡胶处副处长、处长等职。2012年8月至2017年1月任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化工事业

部副主任。 2013年3月至2017年1月任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监事。 2014年3月至2017年1月任中国

石化长城能源化工(贵州)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任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仪征资产分公司总经理。 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任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8

年1月至2022年7月任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2022年7月任本公司党委

书记、上海赛科公司董事。 2022年9月任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主席及提名委员会委员。

2022年10月任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先生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硕

士研究生学历，取得工学硕士学位。 具有正高级工程师职称。

管泽民，1964年1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副主席及总经理。 管先生

于1990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武汉石油化工厂技术开发处技术开发科科长，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公司（“武汉分公司” ）催化车间主任、生产调度处副处长、处长，武汉分公司副总工程师等

职。 2012年12月至2018年12月任武汉分公司副总经理。 2016年5月至2019年12月任中韩（武汉）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任武汉石油化工厂厂长、党委副书记、武汉分

公司总经理。 2019年12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2020年2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2020年6月任本公司执

行董事、副董事长和战略委员会副主席。 管先生于1990年7月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精细化工专业，硕士

研究生学历，取得工学硕士学位。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杜军，1970年3月出生，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金山联贸董

事长，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杜先生于1990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扬子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秘书二科科长，扬子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财务部副部长等职。 2004年8月至

2007年7月任扬子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2007年7月至2012年8月任扬子石化有限公司财务

部部长。2012年8月至2016年8月任扬子石化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15年12月至2020年9月任扬子石化

-巴斯夫有限责任监事。 2016年6月至2020年9月任扬子石化有限公司董事。 2016年8月至2020年9月

任扬子石化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2020年9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20年12月起任金山联

贸董事长。 2020年12月起任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6月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2022

年3月任本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 杜先生1990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2004年取得东南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具有正高级会计师职称。

黄翔宇，1968年3月出生，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黄先生于1990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

6月加入上海石化总厂。 历任上海金阳腈纶厂化工车间副主任、金阳装置副主任，本公司腈纶事业部金

阳腈纶装置副装置长、装置长，本公司腈纶事业部总工程师等职。 2011年7月至2020年1月任本公司腈

纶研究所所长。2011年11月至2020年1月任本公司腈纶部总工程师。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任本公司

副总工程师。 2020年2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20年6月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黄先生1990年7月毕业于

华东化工学院有机化工专业， 取得工学学士学位，2004年5月取得东华大学材料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

位，2013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取得理学博士学位。 具有正

高级工程师职称。

于本公告日期，黄翔宇先生持有140,000股公司A股股票。

解正林，1965年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

业部副总经理、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津

普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解先生于1989年参

加工作，曾任国家物价局、国家计委主任科员，1995年9月调入中国石化总公司，历任中石化集团财务

部综合处副处长、资金管理处副处长，财务资产部资金管理处处长、财务计划部资金管理处处长，中石

化集团财务计划部副主任、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中

石化集团资本运营部副主任、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石化集团资本运营部

代理主任，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代理执行董事、代理总经理等职。2014年4月至2020年

10月任招商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1872）副董事长、董事。 2014年

4月至2019年12月任中石化集团资本运营部主任、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 2019年12月任中石化股份化工事业部副总经理、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年6月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解先生1989年8月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商业

经济专业，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2007年5月取得美国休斯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具有高级会计师

职称。

秦朝晖，1972年6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芳烃部总经理。秦先生于1994年8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

炼化部2号芳烃联合装置加氢车间副主任、 制氢单元副主任、1号芳烃联合装置生产调度科副科长，芳

烃事业部生产技术处处长助理兼技术科科长、技术处副处长，芳烃部技术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处

长，芳烃部安全总监、副总工程师兼2号芳烃联合装置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等职。 2018年12月任芳烃部

副经理，2019年12月主持工作。2020年3月任芳烃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20年10月任芳烃部总经

理兼党委副书记，2022年12月主持党委工作。 秦先生1994年7月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石油加工专业，

2005年3月取得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独立董事候选人：

唐松，1980年1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唐松先生于2003年6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取得管理学（会计学）学士学位。 2008年6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博连读），取得管理学

（会计学）博士学位。 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合作研究。 2009年8月至

2010年6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合作研究。2010年6月至2012年7月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2012

年8月至2019年7月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2019年8月至今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自2017年12月起担任上海华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自2019年7月至2022年7月任上海起帆电

缆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5222）独立董事，自2019年8月起担任西藏东

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自2020年4月起任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代码301166）独立董事，自2020年6月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委员会成员及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自2020年11月起至今担任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327）独立董事及自2022年9月起至今担任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3648）独立董事。

陈海峰，1974年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协鑫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总监。 陈海峰先生于1997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应用物理学专业，本科学

历。 1997年7月至2001年8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员、项目主管、项目经理。 2002

年9月至2006年2月任斯威特集团战略投资部高级经理。 2006年8月至2008年3月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 2008年4月至2012年5月任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高

级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 2012年6月至2015年6月任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

保荐代表人。 2015年2月至2018年10月任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

代码：002145）独立董事。 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任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

保荐代表人。 2017年10月至2020年12月任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

码：002725）非独立董事。 2020年6月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

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31日任上海灵动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总监。 2023年1月至今任协鑫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总监。

杨钧，1957年8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提名委员会主席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监（副总裁级），上海奥奇科技发展基金会监事长。 杨钧先生于

1979年9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1991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民法专业， 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1983年7月至2005年7月在上海中级、高级法院工作。 2005年7月至2017年9月任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总裁助理、总法务官，同时担任中央企业产权交易北京总部总经理、产权交易运行总监、金融产权交易

总经理等职。 2007年3月至2015年3月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2007年3月至今任上海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2011年6月至2018年1月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香港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6099）独立非执行董事。 2015年4月至2021年3月任上海振华重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320）独立董事。2017年9月至今任甘

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监（副总裁级）。 2020年6月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提名委员

会主席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 2022�年 1�月任上海奥奇科技发展基金会监事长。

周颖，1966年12月出生，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EMBA项目

主任。周颖女士于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得管

理学硕士学位，2014年6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 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1989年9月至

1996年12月任安徽省团校教师。 1996年至1999年任上海农学院教师。 2000年至今任上海交通大学安

泰经管学院教师。 2021年12月至今任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600628） 独立董事。 2022年9月至今任恒天凯马股份限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900953）独立董事。 2022年5月至今任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

码：600616）独立董事。

黄江东，1979年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国浩金融证券合

规委员会主任。 2000年7月毕业于江苏化工学院工商管理系，获法学学士学位；2003年7月毕业于华东

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民商法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7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经济法专业

博士学位。 2003年6月至2005年6月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副主任科员；2005年7月至2013年4月任

上海证监局机构二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调研员；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借调至证监会法律部；

2014年4月至2019年5月任证监会上海专员办副调研员、处长。 2019年5月至今任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资深顾问、合伙人；国浩金融证券合规委员会主任。 2023年4月至今任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1231）独立董事。 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

员、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委员会委

员。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外，前述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于本公告日期，除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翔宇先生持有140,000股

本公司A股股票之外，其他董事候选人未持有任何本公司股份，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688�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23-25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 ）第十七

会议（“会议” ）于2023年5月16日向各位监事发出书面通知。 会议于2023年5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到6人。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议案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谢莉、张枫、陈宏军、张晓峰、郑云瑞、蔡廷基

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其中谢莉、张枫、陈宏军为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提请公

司职工民主管理机构选举；其他的监事候选人提请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选举。

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谢莉，1974年10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 谢女士于1994年8月参加工作，

历任中国石化长岭炼化公司团委副书记兼青年工作部副部长、团委书记兼青年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

席（主持工作），中国石化长岭炼化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公司工会副主席，中国石化长岭炼化公

司总经理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外事办主任等职。 2019年4月至2020年12月任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巴陵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2020年2月至2020年12月任中石化巴陵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监事。 2020年12月至2023年4月任中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监事。 2023年4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23年5月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

席。谢女士于2012年11月毕业于中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具

有高级政工师职称。

张枫，男，1969年6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审计部总经理。 张先生于1991年7月加入上

海石化总厂，历任本公司涤纶二厂财务科科长助理、副科长，涤纶部财务科副科长，涤纶部财务处成本

科副科长、科长、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本公司财务部主任助理、副主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财

务处处长等职。 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任本公司审计处处长。 2019年10月任本公司监事。 2020年3

月任本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张先生1991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具

有高级会计师职称。

于本公告日期，张枫先生持有10,000股公司A股股票。

陈宏军，男，1971年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中国石化上海培训中心执行董事、总经

理、党总支副书记，上海石化培训中心总经理，党校常务副校长，上海会议中心总经理和金山社区学院

院长。 陈先生于1996年7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合纤所高分子室党支部副书记、纺丝室副主任、仿

真室主任、科研管理科科长，本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本公司化工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精细化

工部党委书记兼副经理、群众工作部主任等职。 2013年11月至2021年11月任本公司工会副主席。 2017

年12月至2021年11月任本公司科协副主席。 2018年4月至2020年3月任本公司群众工作处处长。 2019

年10月任本公司监事。 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任本公司群众工作部部长。 2021年11月至2023年3月

任中国石化上海培训中心党总支书记。 2021年11月任中国石化上海培训中心执行董事、总经理、上海

石化培训中心总经理、党校常务副校长、上海会议中心总经理、金山社区学院院长。 2023年3月任中国

石化上海培训中心党总支副书记。 陈先生1993年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染整工程专业，取得工学学士学

位，1996年毕业于四川联合大学化学纤维专业，取得工学硕士学位。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于本公告日期，陈宏军先生持有31,400股公司A股股票。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晓峰， 1970年3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外部监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企改和法律部副总

经理。 张先生现为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石油商业储备有限公司监事、中

石化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张先生于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任中石化集团法律部副主任,

2019年12月任中石化集团企改和法律部副总经理。张先生于1995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

法专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公司律师。

郑云瑞，1965年1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监事，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商法学教授。 2014年

12月起任本公司独立监事。 郑先生现为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代码：300473）及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3016）的

独立董事。郑先生1986年7月毕业于江西省上饶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1993年7月获得北京大学法学院

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7月获得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郑先生先后在江西省上饶县教育局、海

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任职。 2001年8月进入

华东政法大学任教至今，其间于2002年7月至2002年12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05年

6月至2007年9月任上海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2013年2月至2014年6月任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 2012年6月至2018年6月任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股票代码：300610）。 2013年4月至2019年5月任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2767）的独立董事。2019年至2021年2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2586）的外部监事。 2015年12月至2021年6月任江西新余

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300722）的独立董事。 2019年4月至2022

年3月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002606)�的独立董事。 2021

年12月任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第三届持股行权专家委员会委员。 2020年9月任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新闻舆论法律咨询专家。 郑先生长期从事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保险法、社会保险法以

及政府采购法等领域的审判、教学和科研工作，熟悉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法律事务，在学术上建

树颇丰，为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理事，是徐州、无锡、苏州、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郑先生获委任为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中证中小投资服务中心第二、三届持股行

权委员会委员、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舆论法律咨询专家、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员。

蔡廷基，1954年9月出生，现为本公司独立监事及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2011年6月起加入本

公司，2011年6月至2017年6月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17年6月起任本公司独立监事。 蔡先生自

2012年12月起任长江制衣有限公司（于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00294）和YGM贸易有限公

司（于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00375）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蔡先生1978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

院会计系，同年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历任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合伙人，毕马威会计

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执行合伙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首席合伙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

所华东华西区首席合伙人。 2010年4月蔡先生自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退休。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外，前述监事候选人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于本公告日期，除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枫先生持有10,000股

公司A股股票、陈宏军先生持有31,400股公司A股股票之外，其他监事候选人未持有任何本公司股份，

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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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七路 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6,826,0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416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邦毅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集合的方式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吕婕、独立董事胡旭东、袁坚刚、曹衍龙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825,049 99.9995 0 0.0000 1,000 0.0005

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825,049 99.9995 0 0.0000 1,000 0.0005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825,049 99.9995 0 0.0000 1,000 0.000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545,049 99.8168 0 0 1,000 0.1832

2

关于制定 《杭州永创智能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545,049 99.8168 0 0 1,000 0.1832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45,049 99.8168 0 0 1,000 0.183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芸、吕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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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等相关议案，并于5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

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

个月（2022年11月5日至2023年5月4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31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其余人员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自查， 上述人员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

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不存在

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

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

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实，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

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以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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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 “晶圆级封装

（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化项目”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50号） 的批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3,

020.2448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59,983,283.0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16,358,195.95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1年3月29日全部到位，并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容诚验字【2021】230Z0034号）。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证了募集资金的规范

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

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

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已于2021年3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公司于 2021年4月6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投资金额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高端PCB激光直接成像（LDI）设备

升级迭代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23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等因素，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结项部分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3年5月。

经调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

金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

调整后拟达到预定可使用时

间

1

高端PCB激光直接成像（LDI）设备升级迭代项

目

20,770.00 20,770.00 已结项

2 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化项目 9,380.00 5,880.00 2023年5月

3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10,836.00 8,630.82 2023年5月

4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355.00 6,355.00 2023年5月

合计 47,341.00 41,635.82

四、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化项目” 、“平板显

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截至2023年5月23日，以上项目

均已基本完成投资，产线及设备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

（一） 本次结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次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晶圆级封装 （WLP） 直写光刻设备产业化项目” 、“平板显示

（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截至2023年5月23日，募集资金存

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

备产业化项目

中信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8112301011000711239 1,895.00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

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政务文化新区支行

34050146480800002478 2,000.00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12187001040099999 1,687.40

（二） 本次结项项目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2023年5月23日，本次结项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后净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

产业化项目 5,880.00 4,292.90

307.90 1,895.00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8,630.82 6,985.22 354.40 2,000.00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355.00 4,941.83 274.23 1,687.40

注：募集资金预计剩余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金额

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五、募集资金节余主要原因

1、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化项目”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均已建设完毕，生产线能够稳定生产，且达到项目预定要求，达到

预定运行条件，可以结项。

2、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合理、节约、

有效、谨慎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成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

3、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公司对短期内出

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有效提高了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了公司收益。

六、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化项目”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微

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投资，生产线能够稳定生产，且达到项目预定要求。 为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经济效益，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人民币5,582.40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项目实施

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化

项目”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将进一步充盈公司主营业务的现金流，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所审议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

化项目”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充盈公司主营业务的现金流，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所审议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晶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

化项目”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微纳制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晶

圆级封装（WLP）直写光刻设备产业化项目” 、“平板显示（FPD）光刻设备研发项目” 、“微纳制造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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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5月26日（周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3年5月26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2023年5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晓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A�股 19 321586279 31.8979% 284 22380677 2.2199% 303 343966956 34.1178%

B�股 55 64071672 6.3552% 29 1119398 0.1110% 84 65191070 6.4663%

总体 74 385657951 38.2531% 313 23500075 2.3310% 387 409158026 40.5841%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

师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36465976 97.8193 6908870 2.0086 592110 0.1721

B股 63089095 96.7757 2007175 3.0789 94800 0.1454

表决汇总 399555071 97.6530 8916045 2.1791 686910 0.1679

其中：中小股东 50749492 84.0885 8916045 14.7733 686910 1.1382

表决结果:�通过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36620476 97.8642 6918270 2.0113 428210 0.1245

B股 63089095 96.7757 2007175 3.0789 94800 0.1454

表决汇总 399709571 97.6908 8925445 2.1814 523010 0.1278

其中：中小股东 50903992 84.3445 8925445 14.7889 523010 0.8666

表决结果:�通过

3、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36502576 97.8299 6907370 2.0081 557010 0.1619

B股 63116295 96.8174 1979975 3.0372 94800 0.1454

表决汇总 399618871 97.6686 8887345 2.1721 651810 0.1593

其中：中小股东 50813292 84.1943 8887345 14.7257 651810 1.0800

表决结果:�通过

4、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36450176 97.8147 6945870 2.0193 570910 0.1660

B股 63116295 96.8174 1979975 3.0372 94800 0.1454

表决汇总 399566471 97.6558 8925845 2.1815 665710 0.1627

其中：中小股东 50760892 84.1074 8925845 14.7895 665710 1.1030

表决结果:�通过

5、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36705386 97.8889 6760970 1.9656 500600 0.1455

B股 63078295 96.7591 2089575 3.2053 23200 0.0356

表决汇总 399783681 97.7089 8850545 2.1631 523800 0.1280

其中：中小股东 50978102 84.4673 8850545 14.6648 523800 0.8679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关联股东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持有公司股份142,841,400股，其中：A股115,260,600

股、B股27,580,800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222243486 97.1742 5962370 2.6070 500500 0.2188

B股 36511672 97.0790 1011598 2.6897 87000 0.2313

表决汇总 258755158 97.1607 6973968 2.6187 587500 0.2206

其中：中小股东 52790979 87.4711 6973968 11.5554 587500 0.9734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25962594 94.7657 17605362 5.1183 399000 0.1160

B股 42178857 64.7004 23009713 35.2958 2500 0.0038

表决汇总 368141451 89.9754 40615075 9.9265 401500 0.0981

其中：中小股东 19335872 32.0383 40615075 67.2965 401500 0.6653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36335176 97.7812 6996770 2.0341 635010 0.1846

B股 64091972 98.3140 1035598 1.5886 63500 0.0974

表决汇总 400427148 97.8661 8032368 1.9631 698510 0.1707

其中：中小股东 51621569 85.5335 8032368 13.3091 698510 1.1574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聘请2023年度内控评价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36209186 97.7446 7022170 2.0415 735600 0.2139

B股 64091872 98.3139 1075998 1.6505 23200 0.0356

表决汇总 400301058 97.8353 8098168 1.9792 758800 0.1855

其中：中小股东 51495479 85.3246 8098168 13.4181 758800 1.2573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2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杨楠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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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止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研究，因工作原因，决定停止欧建斌先生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暂由公司副总经理荣斌先生代为履行职责。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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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缪钰铭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缪钰铭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缪钰铭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退休离任后，缪钰铭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缪钰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0,000股，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缪钰铭先生离任

后，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规定期限内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管理。

缪钰铭先生在公司及自2012年起外派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职， 公司及董事会对其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